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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76.4064万股

● 归属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1）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授予数量（调整后）：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限制性股票433.944万股，占当前公司股本

总额31,605.1897万股的1.37%。

（3）授予价格（调整后）：9.814元/股，即满足授予条件和归属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9.814元的

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4）激励人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66人，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
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
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限制性股票授
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
比例

50%
30%
20%

（6）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及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公司2022年

营业收入为基数，对各考核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A）进行考核，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A）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对应考核年度

2023
2024
2025

完成度

A≥Am
An≤A＜Am

A＜An
每批次计划归属比例=X

营业收入增长率（A）
目标值（Am）

30%
60%
90%

指标对应系数

X=1
X=A/Am

X=0

触发值（An）
21%
42%
63%

注：上述“营业收入增长率”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归

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②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

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合格（C）、待

改进（D）、不称职（E）五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

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绩效评级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优秀（A）
100%

良好（B）
100%

合格（C）
80%

待改进（D）
0%

不称职（E）
0%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

量×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效，不

可递延至以后年度。

2、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

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3年5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徐强国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

3、2023年5月23日至2023年6月1日，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

的任何异议。2023年6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诺泰澳赛诺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

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43）。

4、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2023年6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47）。

6、202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8、2024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

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9、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10、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11、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12、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2023/6/26
授予价格
（调整后）
9.814元/股

授予数量
（调整后）
433.944万股

授予人数

66人

授予后限制性股票
剩余数量

0
（三）激励计划各期限制性股票归属情况

归属上市日期

2024/7/10

2025/7/9

归属价格

15.13元/股

10.1643元/股

归属数量

151.875万股

123.2616万股

归属人数

65

62

取消归属数量及原因

62,100股
（由于1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

71,890股
（由于3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

归属后限制性
股票剩余数量

151.875万股

82.1744万股

因分红送转导致归属价
格及数量的调整情况

公司 2022年、2023年权
益分派实施完毕，归属
价格由 15.73 元/股调整

为15.13元/股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及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 完 毕 ，归 属 价 格 由
15.13 元/股 调 整 为
10.1643元/股，授予数量
由 151.875 万股调整为

212.625万股

二、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说明

（一）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

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第三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

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76.4064万股，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58名激励对象

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童梓权、方卫国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说明

1、根据归属时间安排，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三个归属期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为“自授予

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为2023年6月26日，因此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为2026年6月26日至2027年6月25
日。

2、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

已成就，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四）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对每个年度定比业绩基数的营业收入增长率（A）进行考核，
根据上述任一指标完成情况对应的系数（X）核算归属比例。第三个归属期考核年度为

2025年，考核年度对应归属批次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A）
确定公司层面归属

比例

对应考核年度

2025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A）

目标值（Am）
90%

完成度
A≥Am

An≤A＜Am
A＜An

每批次计划归属比例=X

触发值（An）
63%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Ax=1

Ax=A/Am
Ax=0

（五）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
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A）、
良好（B）、合格（C）、待改进（D）、不称职（E）五个档次，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
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绩效评级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优秀（A）
100%

良好（B）
100%

合格（C）
80%

待改进（D）
0%

不称职（E）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个人层面归属比
例。

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62名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离职，本次授予仍在职的 59名激励对象符

合归属任职期限要求。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中
喜财审 2026S02287号）：2025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942,799,144.82元，业绩基数
为 651,291,707.66 元，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98.30%。满足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对
应的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A）目标值的考

核要求，公司层面归属比例100%。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 62名激励对象中：3
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已不符合激励对
象资格，其获授的 5.32万股限制性股票全
部作废失效。目前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共
58人，根据公司的绩效考核表，56人考核结
果均为“B（良好）”及以上，个人层面归属
比例为 100%；2 人考核结果均为“C（合
格）”，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80%，其获授的

0.448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作废失效。

（三）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公司对于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作废失效处理，详见《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

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归属条件的58名激励对象归属76.4064万股限制性股票，本事项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三、本次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2023年6月26日

（二）归属数量：76.4064万股

（三）归属人数：58人

（四）授予价格（调整后）：9.814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份第三个归属期可归属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4
5
6
7
8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50人）

合计

姓名

方卫国

施国强

李小华

姜建军

丁伟

周骅

赵呈青

林浩

国籍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

高级副总裁、核心技术人
员

高级副总裁

副总裁、核心技术人员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16.80

10.50

7.00
7.00
5.60
5.60
7.00
4.65

320.12
384.27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3.36

2.10

1.40
1.40
1.12
1.12
1.40
0.93

63.58
76.41

本次归属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

例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9.86%
19.88%

注：1、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以上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数量不包含已离职人员相应的股票。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后认为：除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丧失激励对象资格，1名激励对象

因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不符合归属条件外，本

次拟归属的58名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条件已成就。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本次符合条件的58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对应限制性股票的归属

数量为76.4064万股。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归属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根据政策规定的归属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

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

日。

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归属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限制性股票进行重新评估，公司将在授

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的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

续信息，修正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

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相关费用

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诺泰生物本次归属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三个归属期，第三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公司本次归属相关安

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诺泰生物将

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76 证券简称：ST诺泰 公告编号：2026-026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10.164元/股调整为9.814元/股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授权，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10.164元/股调整为9.814元/股。现将有关事项

说明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

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3年5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徐强国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

3、2023年5月23日至2023年6月1日，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

的任何异议。2023年6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诺泰澳赛诺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

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43）。

4、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2023年6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47）。

6、202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8、2024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

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9、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10、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11、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12、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二、本次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事由

2026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316,051,89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0,618,163.95元。

鉴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6年6月12日实施完毕，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前，公司有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

整。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定：若在本计划草

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归属登记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①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

须为正数。

因此，调整后的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0.164-0.35=9.814元/股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调整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授予价格和数量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议案进行核查，认为：鉴于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根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对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调整，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本议案。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诺泰生物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相关

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诺泰生物将继续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76 证券简称：ST诺泰 公告编号：2026-027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或“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

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23年5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徐强国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

3、2023年5月23日至2023年6月1日，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

的任何异议。2023年6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诺泰澳赛诺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

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43）。

4、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2023年6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47）。

6、202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8、2024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

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9、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10、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11、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并提

交董事会审议。

12、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二、本次作废处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和数量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由于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1名激励对象因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上述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作废处理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5.32万股；

由于2名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结果均为“C（合格）”，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80%，作废处理其已

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0.448万股

本次合计作废处理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768万股。

三、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本议案。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诺泰生物本次作废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作废相关

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诺泰生物将继续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5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八届董事会2026年第1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26年6月26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办公楼109会议室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6年6月18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8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人数：8人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6人，授权出席董事2人。董事刘彬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

次会议，已授权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黄镇洲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已授权职工董事张弘女士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召集并主持，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国锋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1.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李国锋（主席）、刘彬、黄镇洲；
2.提名及薪酬委员会：焦广军（主席）、李国锋、程超英；
3.审计委员会：程超英（主席）、刘彬、陈维曦；
4.财务管理委员会：陈维曦（主席）、刘彬、程超英。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关利辉先生为安全总监、副总经理，孟铁湘先生为副总经理，王劲松先生为财务总监，曲

绍勇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梁志杰先生为联席公司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4次会议、提名及薪酬委员会2026年第4次会议、审

计委员会2026年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苗丞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关于修订＜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因修订后的制度名称为《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法》，并于制度内容

新增了董事适用主体，涉及到董事个人薪酬，基于审慎原则，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4次会议、提名及薪酬委员会2026年第4次会议讨
论。

（六）审议《关于制定＜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董事、经理层成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个人薪酬，基于审慎原则，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4次会议、提名及薪酬委员会2026年第4次会议讨

论。
（七）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资本性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财务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3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厂区内6.25MW分散式风电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财务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3次会

议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相关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6年第2次会议、财务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3次会

议审议通过。
三、上网及备查附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附件：董事长个人简介

李国锋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海外业务部总
经理、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副总经济师，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副部长、海外部/国际合作部
部长，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首席运营官（COO），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现任辽宁
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CEO），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李先生获得南开大学经
济学专业学士学位、运输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以及世界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关利辉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散杂货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副总经理。关先生获得武汉交通
科技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孟铁湘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1997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外运辽宁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
总经理，中国外运辽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国外运东北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现任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先生获得大连海事大学外贸运输专业大学学历、工学
学士学位。

王劲松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东北亚现货商品交
易所有限公司副总裁、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大连港北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等。现任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王先生获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学学历。

曲绍勇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经理，大连港置地有限公
司资本运营经理，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办副主任，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辽宁
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招商局集团资本运营部副处长（挂职），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资本运营部部长等职务。现任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曲先生获得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东北财经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梁志杰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为达盟香港有限公司公司秘书服务部经理，拥有逾12年
公司秘书行业经验。梁先生为香港公司治理公会及英国特许公司治理公会会员，现任辽宁港口股份
有限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并同时担任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272)、云南建投绿色
高性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847)等多家上市公司之公司秘书或联席公司秘书。梁先生于
2004年9月获得北安普顿大学会计及市场学学士学位。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苗丞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杂货码头公司302库理货员，大连市钢材物流园有

限公司市场部商务主管，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三会事务管理经理。现任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部长助理。苗先生获得沈阳大学法学专业学士
学位、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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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办公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3
1,012
1

17,657,185,810
13,345,067,933
4,312,117,877
74.908197
56.614626
18.2935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
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6人，董事刘彬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黄镇洲先生因公

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曲绍勇先生及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30,044,960
4,311,917,277
17,641,962,237

比例（%）
99.887427
99.995348
99.913783

反对
票数

12,648,093
4,600

12,652,693

比例（%）
0.094777
0.000107
0.071657

弃权
票数

2,374,880
196,000
2,570,880

比例（%）
0.017796
0.004545
0.014560

2、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29,860,771
4,311,917,277
17,641,778,048

比例（%）
99.886047
99.995348
99.912739

反对
票数

12,792,607
4,600

12,797,207

比例（%）
0.095860
0.000107
0.072476

弃权
票数

2,414,555
196,000
2,610,555

比例（%）
0.018093
0.004545
0.014785

3、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29,503,047
4,311,917,277
17,641,420,324

比例（%）
99.883366
99.995348
99.910713

反对
票数

13,097,358
4,600

13,101,958

比例（%）
0.098144
0.000107
0.074202

弃权
票数

2,467,528
196,000
2,663,528

比例（%）
0.018490
0.004545
0.015085

4、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30,451,922
4,312,113,277
17,642,565,199

比例（%）
99.890476
99.999893
99.917197

反对
票数

12,820,457
4,600

12,825,057

比例（%）
0.096069
0.000107
0.072634

弃权
票数

1,795,554
0

1,795,554

比例（%）
0.013455
0.000000
0.010169

5、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29,938,490
4,312,113,277
17,642,051,767

比例（%）
99.886629
99.999893
99.914290

反对
票数

12,634,173
4,600

12,638,773

比例（%）
0.094673
0.000107
0.071578

弃权
票数

2,495,270
0

2,495,270

比例（%）
0.018698
0.000000
0.01413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6.04

议案名称

选举李国锋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公司
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的
酬金及任何其它福利或

花红。

选举刘彬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公
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及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选举杨兵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公
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及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选举黄镇洲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
事的酬金及任何其它福

利或花红。

得票数

17,608,454,324

17,611,757,928

17,521,112,645

17,537,610,96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24013

99.742723

99.229361

99.32279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7、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选举程超英女士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其独立董事酬金为
税前人民币 20 万元/年，

无其它福利或花红。

选举陈维曦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其独立董事酬金为
税前人民币 25 万元/年，

无其它福利或花红。

选举焦广军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其独立董事酬金为
税前人民币 20 万元/年，

无其它福利或花红。

得票数

17,611,124,961

17,615,797,431

17,611,668,5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39138

99.765600

99.74221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议案名称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聘任 2026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54,780,157

954,266,725

比例（%）

98.492256

98.439292

反对

票数

12,820,457

12,634,173

比例（%）

1.322520

1.303303

弃权

票数

1,795,554

2,495,270

比例（%）

0.185224

0.257405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6.04

议案名称

选举李国锋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公司
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的
酬金及任何其它福利或

花红。

选举刘彬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公
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及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选举杨兵先生为第八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公
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及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选举黄镇洲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董
事的酬金及任何其它福

利或花红。

得票数

922,281,264

924,774,886

850,733,585

862,421,9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5.139768

95.397002

87.759124

88.96485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选举程超英女士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其独立董事酬金为
税前人民币 20 万元/年，

无其它福利或花红。

选举陈维曦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其独立董事酬金为
税前人民币 25 万元/年，

无其它福利或花红。

选举焦广军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其独立董事酬金为
税前人民币 20 万元/年，

无其它福利或花红。

得票数

924,149,901

928,012,389

923,883,46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5.332531

95.730974

95.30504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各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敦渊、乔石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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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民主管理规定》以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工作实际，公司需通过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

2026年6月25日，经公司属各单位职工代表以无记名等额投票方式表决，张弘女士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职工代表董事
履历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在任期内，公司无需向张弘女士支付其担任职工代表董事的酬金及任何其他福利或花红。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履历
张弘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主管，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法律

主管，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法律经理、副部长，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副部长，本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副总法律顾问/副首席合规官，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部
长。张女士获得北京工商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硕士学位，具备公司
律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国家二级信用管理师资格、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高级企业合规师资格，为高级经济师。


